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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„2015‟210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转发 

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化工行业 

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（体）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西藏中学，内江铁路机

械学校： 

现将《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化工行业

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安办[2015]26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结合本地本校实际，一并贯彻落

实。 

一、进一步落实管理责任。学校危险化学品管理涉及广大师

生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各地各校（特别是高等学校）对此

务必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认识，落实管理责任，做好防范和管理

工作。根据《四川省学校安全管理办法》、《四川省学校安全工作

职责暂行规定》等文件规定，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主体责

任在学校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负有监管责任。一方面，学校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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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行政部门都要将危险化学品的相关管理责任在校内层层落实

到具体的管理机构，管理岗位和管理人员；另一方面，要将“党

政同责”、“一岗双责”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到学校危险化学品的

管理工作之中，做到同时布置、同时检查、同时总结、同时考核。 

二、进一步严格管理制度。要根据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建立完

善并认真执行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制度，加强对校内有毒、有害及

有放射性的各类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工作。危险化学品的购进、保

管、领取、使用、销毁等环节都要有严密的手续和程序，经手人、

批准人要签字负责。对库存的危险化学品种类、数量要认真登记，

建立台帐，做到“心中有数”，并且经常进行清理，对来龙去脉

逐项跟踪到底。要配备专人负责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工作，特别要

严格把好物品的收发关和使用关。严禁非相关工作岗位人员以任

何理由进入危险化学品存放场所或领取使用危险化学品。 

各学校实验室要严格操作规程，特别是涉及剧毒或有放射

性，对人体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物品，一定要从严掌握。操作规

程不仅要求教师、实验室工作人员非常熟悉，对学生也要加强教

育，在实验前要讲清实验特点、操作程序、相关要求、注意事项，

讲清实验过程中接触到的危险化学品的特性、危害和应急处置方

法，实验中要加强指导监督，严格要求，防患于未然。 

各学校（特别是高等学校）的科研单位和实验室要根据自身

实际情况，确定危险化学品管理的重点和方式。接到本通知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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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校要立即对学校近几年危险化学品（特别是剧毒，有放射性

物品）的采购入库、保管领用（销毁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、细致

的检查。在检查常用物品情况的同时，还要注意检查非常用物品

的购进、使用、保管情况。在检查中，对帐、物要逐一对照，做

到帐物相符。对帐物不符的，要追查到底，查清原因。检查时还

要注意危险化学品容器和存放地点的安全，存在问题的要及时整

改；整改一时有困难的，要及时向上级报告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

加强监控，严防死守，绝不能因此引发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三、进一步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职业素质。对涉及学

校危险化学品管理、使用的人员进行经常的教育培训，是加强管

理的关键环节，必须切实认真抓好。凡是工作岗位有资格要求的，

必须做到持证上岗。同时要对所有涉及危险化学品管理的人员进

行多种形式、定期（不定期）的培训提高，帮助他们不断深化认

识，更新知识，提高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水平。 

四、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机制。高等学校的科研单位、实验

室，以及其他使用和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学校，都要根据本校实际，

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险情，制定针对性、操作性都很强的危险化

学品事故应急处理预案，相关工作人员必须熟悉预案的内容并能

熟练操作。要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品种、性质，有针对性地储存适

量应急物资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

请各高校接此通知后，按要求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排查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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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排查报告于 4 月 30 日报我厅安全管理处，联系电话：（028）

86111616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4月 17日 



 5 

 

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

非化工行业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川安办〔2015〕26号 

（2015年 4月 15日） 

 

各市(州)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、省安委会成员单位： 

2015年 4月 10日下午 6点左右，威远县城南总站一带不少

市民闻到有味气体。经排查，异味系威远县建业鑫茂瓷业有限公

司煤气冷凝水溢出所致。直到 12日，城南片区空气才恢复正常； 

4 月 13 日下午，西昌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生一起过氧乙

酸消毒液泄漏事件，疏散周边群众近千人。这些事件的发生，暴

露出企业安全管理责任制不落实、应急处置能力欠缺等突出问

题。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进一步加强非化

工行业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泄漏、燃烧、爆

炸、中毒等事故的发生，现就进一步加强非化工行业使用危险化

学品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高度重视非化工行业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
危险化学品大多数都具有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等特性，一旦发生

事故，救援难度大、社会影响大，将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、

造成财产损失和公共危害。各级党委政府、各有关部门、使用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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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化学品的非化工行业从业单位要高度重视其安全生产工作。认

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严格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和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牢固树

立“红线意识”和底线思维，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、安全与效

益的关系，加强管理，完善制度，落实责任，切实防范各类事故

的发生。 

二、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使用危险化学品的非

化工行业的从业单位要建立健全“五落实五到位”的安全生产责

任体系(五落实：就是企业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经理必须对本

单位安全生产同时担责；企业安委会主任必须由董事长或总经理

担任；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必须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做

到“一岗双责”；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必须定期向董事会、业绩考

核部门报告、向社会公示；企业内部必须配齐配强专门的安全生

产机构和专职人员。五到位：安全责任到位、安全投入到位、安

全培训到位、安全管理到位、应急救援到位)，全面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保证本企业具备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。一要根据企业自身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使

用危险化学品的特点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二要

加强人员的培训教育，提高其安全意识；三要突出对重点部位和

关键岗位的管理，抓住关键“少数”；四要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



 7 

动，及时发现隐患和薄弱环节；五要建立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

并按要求进行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 

三、强化各级党委、政府及部门监管责任。各级党委、政府、

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

于进一步加强使用危险化学品的非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

知》(川安委[2013]24 号)精神，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”规定，住房城乡建设、公安、环

保、质监、安监、农业、教育、工商等部门要对照文件要求，按

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

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依法履行好各自的监管职

责，制定切实可行有效的监管措施抓好本系统安全，强化对企业

履行主体责任的执法督促检查，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违法行为。 

四、加强应急处置，提升应变能力。各级党委政府、各有关

部门、各企业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工具，加

强舆论宣传教育，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，让企业周边的群众对

相关危险化学品的特性有充分的了解。一旦发生事故，要进行有 

效处置，及时让群众了解真相，避免产生恐慌，防止群体性事件

发生。 

五、严肃查处事故，严格责任追究。各级党委政府、各有关

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严格事故调查，严肃

责任追究。要审时度势，宽严有度，解决失之于软，失之于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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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打到痛处，让他们真正痛定思痛，

痛改前非，有效防止悲剧重演”的讲话精神，加大事故查处和责

任追究力度，对发生事故的企业，要从严查处企业法定代表人、

责任人及其单位的责任，对典型事故，要提级查处，挂牌督办。

同时，要依法倒查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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